
第一篇  旅行業作業基本知識 

 

第三節  旅行業申請籌設與註冊流程 

 

    在我國旅行業為特許行業，必須先經過相關部門（觀光局）根據特許條件核准

籌設之後，才得憑以向當地政府申請營業登記，始准營業。 

 

（一）旅行業申請籌設程序與登記流程 

1. 發起人籌組公司，由股東組成 

2. 覓妥營業處所，確認使用權證明無誤 

3. 向經濟部商業司辦理公司設立登記預查名稱 

4. 具備文件向觀光局申請籌設登記 

5. 觀光局審核籌設文件，並核准籌設登記 

6. 向經濟部辦理公司設立登記－應於核准籌設後兩個月內，辦妥註冊登記。 

7. 申請籌設登記流程參閱表 1-2.1-1 
 

（二）申請註冊登記與流程 

1. 繳納註冊費及保證金，向觀光局申請註冊登記。 

2. 由觀光局核准註冊登記。 

3. 向當地政府機關，申請營利事業登記證。 

4. 向所屬省市觀光主管機關核備旅行業全體職員報備任職。 

5. 逕向觀光局報備開業。 

6. 正式開業。 

7. 登記流程參閱表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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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行業從業人員基礎訓練教材 

圖 1-3.3-1 
旅行業申請籌設登記流程 

 

發起人籌組公司  股東人數規定：1. 有限公司： 1 人以上 

2. 股份有限公司：2人以上 

 

覓妥營業處所    營業處所合法使用證明  

 

向經濟部商業司辦理公司設立登記預查名稱 

 

 

申請籌設登記      應備具文件：1. 籌設申請書。 

2. 全體籌設發起人及經理人名冊。 

3. 經理人結業證書影本。 

4. 經營計畫書：內容包括成立宗旨、經營

之業務、公司組織狀況、資金來源及運

用計畫表、經理人之職責以及未來三年

營運計畫及損益預估。 

5. 經濟部設立登記預查名稱申請表回執   

   聯影本。 

6. 全體籌設發起人及經理人身分證影本。 

7. 營業處所之建築物所有權狀影本。 

審核籌設文件 

關於經理人之規定： 

1. 經理人應為專任。 

2. 綜合旅行業不得少於四人，甲種旅行業不得少於二  

人，乙種旅行業不得少於一人。   

 

發起查證人及經理人資料 

 

 

核准籌設登記      應於核准籌設後二個月內辦妥，並備具文件向交通部觀光

局申請註冊登記，逾期即撤銷設立之許可。 

 

向經濟部辦理公司設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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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2 
註冊登記流程 

 

申請註冊登記    繳納註冊費及保證金，申請旅行業註冊登記 

應備具文件： 

1. 註冊申請書。 

 2. 公司執照影本、經濟部核准函影本、經濟部公司登記事項卡影

本各乙份。 

3. 公司章程。 

4. 營業設備表及其照片。（營業處所內全景照片） 

5. 營業處所未與其他營利事業共同使用之切結書。 

6. 旅行業設立登記事項卡。 

7. 註冊費按資本總額千分之一繳納。 

8. 保證金：綜合旅行業新台幣壹仟萬元；甲種旅行業新台幣壹佰

伍拾萬元；乙種旅行業新台幣陸拾萬元。 

 

核發旅行業執照     

 

 

 

申請營利事業登記證   

全體職員報備任職 

填具旅行業從業人員任職異動報告表報請所屬省市觀光主管  

機關核備 

 

向觀光局報備開業   

應備具文件： 

1. 開業報告。 

2.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3. 旅行業責任保險及履約保險保單影本。 

正式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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